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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空間分配及管理原則施行要點 

一、 (1) 為妥善分配及管理本校研究空間，促進空間利用率，特依｢中山醫學大學

空間分配及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訂定｢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空間分配

及管理原則施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2) 本要點所稱研究空間之定義：主要供作教師執行研究計畫之研究室或實

驗室。 
三、 (3) 為考核各單位空間使用與管理之績效是否符合本校之發展，訂定以下原

則以作為研究空間評估及調整依據： 
(一) 本校「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據各學院三學年

內總研究計畫件數與金額、論文發表篇數及研究生總數，每三學年檢討

各院研究空間使用成效，進行空間調整分配。 
(二) 研究空間成效考核權重指標： 

(4) 項目 (5) 權重 (6) 說明 
(7) 1.研究計畫總

件數 
(8) 20% (9) 具正式審查制度之政府公家團體機

構之校外計畫，如教育部、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環

境部（或地方政府環保單位）、財

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勞動部

（及相關單位）、地方政府、中央

研究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等專題研

究計畫。 
(10) 非政府公家團體等其他機構之校

外計畫者，如醫院、學校及私營企

業等專題計畫，需具以「中山醫學

大學」或「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名義簽約之合約書、研究計畫

書、經費編列清單等證明文件。 
(11)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乘以 0.2

計算。 

(12) 2.研究計畫總

金額 
(13) 30% 

(14) 3.研究論文-
CJA 值 

(15) 35% (16) 3 年內國科會生物處研究人員研

究表現指數( C×J×A)，依教職員資

訊系統之論文著作登錄為主。 
(17) 4.指導研究生

總數 
(18) 15% (19) 現有指導碩、博士班學生總數。 

(20)  
四、 (21) 各學院應自行訂定符合各院系所發展之空間分配管理原則，作為協調管

理所屬系所空間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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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2) 本校新設之研究空間，由本委員會依整體校務發展之規劃進行調整分

配。 
六、 (23) 系所因教師退休、離職、調職、資遣之事由而釋出之研究空間，統由總

務處收回並提報本委員會統籌運用分配。 
七、 (24)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01 年 10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05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總務處 104 年 2 月 9 日 1042100350 號簽請校長核定，104 年 2 月 17 日公告) 

 112 年 11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總務處 112 年 12 月 4 日 1122103283 號簽請校長核定，112 年 12 月 5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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